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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DC01-2019-0020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绍政办发〔2019〕39号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
绍兴市未来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未来社区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人民社

区，是围绕社区全生活链服务需求，以人本化、生态化、数字化

为价值坐标，以和睦共治、绿色集约、智慧共享为内涵特征，以

未来邻里、教育、健康、创业、交通、低碳、建筑、服务和治理

等九大场景创新引领未来生活方式变革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，对

带动绍兴新兴产业快速发展、引领城市社会治理转型、提升人居

环境品质具有重要意义。为高质量、高标准、高速度推进未来社

区建设，根据《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》（浙政发

〔2019〕8号）和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高质量加快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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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社区试点建设工作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9〕60号）精神，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加快推进我市未来社区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

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，突出全生活链功能配置“模块集成”创新设计，构建以九

大未来场景创新为重点的系统供给方案，加快形成“成熟一批、

启动一批、储备一批、谋划一批”的未来社区试点创建格局，打

造有归属感、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，释放改善大

民生、带动大产业、驱动大投资、促进大转型四大红利，为绍兴

人居高质量发展提供原创性、系统性和可操作的未来社区样板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．需求为基，以人为本。充分尊重群众集体意愿，围绕社区

居民全人群、全龄段、全生活链服务需求，坚持“房子是用来住

的，不是用来炒的”基本定位，把以人为本、改善民生作为出发

点和落脚点，引领高品质生活方式革新。

2．政府引导，市场运作。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并重，政

府重点做好顶层设计、政策引导，企业作为主体建设实施，探索

形成可持续未来社区建设模式。

3．迭代创新，体系推进。创新未来社区建设工作机制，鼓励

大胆探索、迭代优化，充分发挥政策创新牵引作用，体系化推进

民生改善、产业培育、投资拉动和管理转型。



─ 3 ─

4．因地制宜，分类施策。结合实际情况，统筹考虑改造更新

和规划新建两大类型，以改造更新类为主，分类推进、精准施策，

推动未来社区模式多样化、差异化、特色化，形成百花齐放新格

局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

发点，围绕省委省政府“三年成品牌”总要求，坚持“大胆探索、

系统供给、适度留白、反复迭代、加快推广”工作方针，高质高

效推进试点建设。到 2021年底，培育建设省级试点 6个左右，建

立未来社区建设运营的标准体系，现实和数字孪生社区建设运营

理念落地示范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，涌现一批未来社

区典型案例。2022年起全面复制推广，通过未来社区建设夯实未

来城市发展基础，有力支撑大湾区大花园大都市区建设，打造我

市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创造高品质生活新的“金名片”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聚焦群众满意导向。坚持以人为本，突出高品质生活

主轴，让社区全人群真正享有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确保改

造更新类回迁原住民“搬得进、住得起、过得好”，以群众满意度

为最终评价标准，妥善协调平衡拆迁安置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

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建设局。列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，

下同）

（二）坚持分类统筹实施。统筹改造更新和规划新建两大类

型，改造更新类以 20世纪 70—90年代老旧小区为主体，鼓励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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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全拆重建和插花式改修建等方式；规划新建类是指在“熟地”

上新建未来社区，原则上以改造更新类为主，分类推进、精准施

策，确保到 2021年底，各区、县（市）各培育建设 1个省级试点

项目，建立未来社区建设运营标准体系；到 2022年底，全面复制

推广未来社区。对存在多孔预制楼板等安全隐患的老旧小区，鼓

励实行全拆重建或插花式改修建，不留安全后遗症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发改委、市建设局）

（三）突出科学规划引领。完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详细规

划和各类专项规划，科学优化规划调整程序，综合考虑交通及环

境容量、建设资金平衡、城市文脉传承等因素，做好“城市级”

增量和存量空间开发的统筹规划。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要充分发

挥主体责任，以“15分钟生活圈”为单元，按照先易后难、滚动

实施原则，制定行动计划，建立未来社区建设项目储备库。高质

量创新设计项目方案，鼓励优先采取“项目全过程咨询+工程总承

包”管理服务方式，打造高标准样板与标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发改委）

（四）高效集约空间资源。按照公共交通导向开发（TOD）

理念，有效进行疏密有致、功能复合开发。支持试点项目科学调

整容积率、建筑高度等规划指标，允许公共立体绿化合理计入绿

地率，鼓励和扶持建立社区农业等立体绿化综合利用机制，推行

绿色建筑。支持试点项目合理确定防灾安全通道、架空空间和公

共开敞空间不计入容积率，支持试点项目空中花园阳台的绿化部



─ 5 ─

分不计入住宅建筑面积和容积率。对符合条件的土地高效复合利

用试点项目，纳入存量盘活挂钩机制管理，按规定配比新增建设

用地计划指标。允许依法采用邀请招标方式、评定分离办法选择

设计、咨询单位。在建筑设计、建设运营方案确定后，可以“带

方案”进行土地公开出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

发改委、市建设局）

（五）强化资金保障力度。积极争取相关国家、省补助资金，

科学引导各类专项资金补助等优惠政策优先向试点项目倾斜。除

国家和省另有规定外，改造更新类试点项目对应土地出让收益，

剔除上缴国家部分，其余全部用于支持试点项目建设，保障资金

总体平衡，切实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。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加强

对未来社区建设的信贷支持，鼓励提供利率优惠。积极引入开发

性、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，参与未来社区试点建设。引导基金、

保险资金、上市公司资金及其他社会资金参与未来社区试点项目

管理运营，试点项目建设盈余资金按一定比例纳入社区运营基金。

鼓励给予试点社区实施主体房屋预售、按揭贷款等政策支持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办、人行绍兴市中心支行、绍兴银保

监分局）

（六）创新人才服务供给。支持未来社区试点项目人才公寓

租购同权，积极探索以房引才，按照分层分类原则，对试点项目

新引进的人才，根据其专业水平、业绩贡献等分别给予住房激励、

购房优惠、房租减免等奖励政策。鼓励试点项目入驻人才利用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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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、共享办公空间等开展自主创业，参照相关支持政策给予补助

等优惠。按市场方式高效对标未来社区场景需求，丰富优质文化、

教育、健康等公共服务资源，畅通生活服务引入社区的渠道和接

口，探索实行社区居民依托平台公开投票确定有关配套服务，鼓

励通过特许经营权等方式引进社区综合能源资源供应商。加快探

索形成产业联盟支撑的可持续建设运营模式，让居民真正得到实

惠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人才办、市教育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人力社保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卫生健康委）

（七）优化社区治理模式。以加快推进立体化、信息化社会

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抓手，紧密结合智慧城市建设，着眼未来社

区新型组织体系，创造性地把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融入未来社区

治理，打造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。

通过社区智慧服务平台，应用 5G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等先

进技术，实现开放、共享、兼容的社区运营体系。加快建设应用

社区智慧服务平台，探索社区居民依托平台集体选择有关配套服

务，探索“时间银行”养老模式，推广“平台＋管家”物业服务

模式，鼓励共享停车模式，推进“智安小区”建设。推行居民互

助自治，建立积分换服务、服务换积分机制，鼓励通过社区基金

会等公益性组织，对社区居民自治和公益性活动予以支持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大数

据局）

（八）不断深化改革探索。深入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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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建立试点项目绿色通道，集成土地收储、控制性详细规划调

整、土地出让、审批许可等工作，进一步减流程、减环节、减事

项，确保试点项目按照时间节点和计划要求规范有序推进。在未

来社区运营阶段的商事注册、税费缴纳、个人事项办理等方面打

通服务社区和市场主体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让群众足不出社区即可

办理各类事项，真正实现社区服务功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

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

政务服务办）

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作为未来社区试点的创建主体和实施主

体，要根据本意见精神尽快出台实施细则，按照省级统筹、市级

协调、县级主抓的工作要求，进一步细化落实工作职责，确保未

来社区建设高质量推进。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 12月 2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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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绍兴军分区，

市监委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